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旧县街道办事处
关于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第27号建议的复函

龚劲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修整旧县镇双山七社松树林公墓道路的建议》（第27号）收悉。经旧县街道办事处研究办理，现函复如下：
经与您电话沟通核实确定建议修整的道路实为旧县街道双兴村七社松树林集中安葬点道路。2023年3月29日，旧县街道办事处召集街道人大办、双兴村联系领导、双兴村支部书记开展关于修整旧县街道双兴村七社松树林集中安葬点道路的专题会，会议安排由街道办事处出资，双兴村村委会承建修整集中安葬点道路，并要求修整工作须于4月中旬前完工。会后，双兴村村委会立即组织人员对集中安葬点道路进行修整，将原有80公分宽、坡度陡峭的老旧水泥路新建为1.2米宽的水泥路，并在陡峭的路段设置了放缓坡度的步行阶梯，保障了行人通行安全，同年4月3日，旧县街道双兴村七社松树林集中安葬点道路修整工作全面完成，修整道路长度约120米。
4月5日清明节，到双兴村七社松树林集中安葬点祭拜的群众对修整后的道路纷纷表示满意，整个祭祀期间未再发生人员摔伤事件。
此复函已经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廖强审定，由旧县街道办事处主任唐翔签发。对此答复函您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回执寄给区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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